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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al needs of the long-term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disabled athletes and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sports talent reserve,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for athletes. 
Based on the pilot status of athlete insurance and long-term nursing insurance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hletes' industry,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disabili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of 
people-oriented, this theory is analyzed on the necessit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ng-term nursing insurance for 
disabled athlete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ideas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financing mechanism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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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满足伤残运动员长期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体育人才储备的客观要求，建立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险制度刻

不容缓。基于我国运动员保险及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现状，并结合运动员行业特性、伤残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

及以人为本的理论指导，对伤残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从制度建设、筹资机制以及专

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其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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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的完美闭幕，不少优秀

运动员成为舆论讨论的热点，无论是万众期待的奥运

常胜将军抑或是杀出重围的后起之秀，荣耀背后免不

了伤病的伴随。我国著名女子体操运动员桑兰意外摔

伤、前国家男子排球运动员汤淼重伤瘫痪以及武术散

打优秀运动员上官鹏飞不幸逝世等报道将一个个优

秀运动员的意外遭遇为大众知晓[1]。人们难免将高成

就与高风险相联系起来，不禁深思运动员为了夺取金

牌而付出的“伤残代价”是否值得以及如何通过运动

员社会保险制度来对优秀运动员戛然而止的运动生

涯、突如其来的收入损失以及未来极有可能陷入的生

活困境给予保障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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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运动员人数不断扩大，据统计，2010

年在编与试训运动员总数高达 66588人，年均伤残率

达到 7.92%，并呈现出运动员职业的高风险、高致残

率等特性。伤残运动员重残之后亟待解决的长期护理

与生活照料无疑是运动员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重要难

题之一。基于这一残酷现实，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的

实施是十分必要与值得的。 

2. 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现状分析

我国运动员保险主要呈现行业保险与社会保险

相结合，商业保险予以补充的格局。相当一部分运动

员保险门槛较高，只针对于高水平或获得大赛参赛权

的运动员，加之运动员保险意识普遍不高，体制内运

动员所享有的保障力度有限、体制外获得保障的更是

少之又少。此外，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对于运动员的保

障力度十分有限，运动员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基于收

入水平的待遇给付显然无法满足其需要。保障范围狭

窄，仅在编运动员能够纳入城镇职工社保享受同等福

利待遇，体制外运动员的保障权益被“边缘化”。就

其保障深度与广度而言，与竞技体育高危性、高重伤

率极其不匹配，未能体现行业特殊性。 

当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在多地的试点推行已颇

具规模，甚至有成为继医疗、养老、工伤、失业四大

险种之后第五大险的趋势。当前长护险的保障重点仍

集中于高龄失能老年人群，对于失能失智及长期慢性

病群体缺乏关注。运动员与其他人群相比具有较高的

失能风险，使得该群体对于长期护理的潜在需求较大。

运动员普遍职业寿命短、基本收入偏低、保险意识匮

乏，即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因而将运动员群体逐步

纳入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是该险作为独立、新

型社会保险的一大发展趋势。 

3. 实施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的必要性分析

3.1. 我国运动员群体的行业特性 

高压训练下引发的高重伤率以及退役后职业病

的加剧性增大了运动员失能可能。我国竞技体育长期

处于举国体制模式，政府包揽一切，运动员、教练员

“唯金牌论”思想严重。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下不断

突破自身极限，运动时间集中且普遍较长，训练准备

及恢复阶段不够，再加上训练设施器材的防护性与规

范性不足等原因，导致我国体育运动伤残风险总体呈

现出“两低一高”特征，即低伤残率、低死亡率、高

重伤率。运动员疲劳训练，带伤比赛屡见不鲜，累积

性及突发性运动重伤成为高重伤率的主要成因[2]。 

此外，运动员伤病存在隐形及潜伏性特征，某些

疾病甚至延迟至退役后才显现。并随着运动员年龄的

增大，伤病恶化迅速，病情加剧急速。而退役后的运

动员往往面临再就业困境，收入不稳定，无法及时就

医治疗，因病致贫，因贫致残风险加剧。 

3.2. 运动员伤残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运动员伤残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国家

职工工伤保险、面向高水平运动员的优秀运动员伤残

互助保险以及市场化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等。主要保障

对象集中在省队、国家队的正式在编运动员以及从事

奥运会、全运会项目的专业运动员，对于广大底层编

外运动员的保障存在大量空白。 

作为运动员伤残保障体系核心的伤残互助保险，

其本质是体育系统内的伤残补偿，而不合理的伤残等

级赔付标准却制约了伤残互助保险的发展[2]。小额赔

付数量占比颇高，对于轻度伤残运动员来说确实具有

一定成效，但最高赔付额仅 30 万元，对于重、特级

伤残运动员显得杯水车薪，且一次性现金赔付仅考虑

到当期运动员伤病治疗费用补偿，却忽视了未来更重

要、更长阶段的护理照料需要。这种重现金赔付的保

障给付手段对于那些护理需求远大于医疗需求的伤

残运动员来说是十分低效且不合理的。 

3.3. 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 

以人为本，突破自我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理念。运

动员是带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运动员的切身

利益无法保障，社会对于运动员的职业期待降低，对

于运动员的荣誉淡漠处之，必然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于竞技体育的投资力度，

而运动员的人身保障也一直是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

核心命题。早在建国初期，贺龙就提出对于运动员“我

们要管一辈子”，而运动员职业的高危性与高淘汰性、

伤残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又使得许多想要从事体

育事业的人们望而却步，对于竞技体育的人才储备十

分不利。当前许多大城市都面临招生困难，体育人才

后备来源枯竭的危险[3]。父母对于进入体育行业的前

景存有疑虑，对于孩子未来生活发展存在担忧。因此

必然通过更完备的运动员保障体系，令人满意的福利

待遇，积极的医疗与养老就业保障政策，来化解当前

竞技体育人才的流失与枯竭的严峻局面。 

4. 实施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的基本构想

4.1. 竭力填补运动员社会保障立法空缺 

政策法规所独有的约束力是制度有效实施的保

证。我国运动员社会保险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

晚，且尚未建立专门的法律。2002 年，国家体育总

局颁布《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险试行办法》，明确

运动员个人主体责任及运动员伤残保险具体实施部

门；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运

动员社会保障工作的通知》（体人字〔２００６〕４

７８号）指出要将编制内运动员逐步纳入到当地社会

保障覆盖范围并为运动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基础

档案；2010 年 4 月国家体育总局等 5 部门共同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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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

和运动员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推进运动员

加入工伤保险工作，强化了运动员社会保障待遇[1]。 

不难看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运动员社会

保险的政策推进是缓慢而渐进式的，对于较高水平的

优秀运动员主要实行“包下来”的优待性、保护性政

策，而对于体制外的普通运动员的保障政策则是少之

又少，前后两者有等级分化的趋势，与社会保障公平

性原则相违背。应当在充分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并借

鉴国外成熟运动员社保体系的基础上，着力建成专属

于运动员保险的法律法规，竭力将所有的运动员都纳

入到社会保险体系。重点解决当前运动员社会保障制

度中保障项目单一，保障对象缺乏针对性，政策覆盖

面窄以及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无限政府”责任意

识等问题。此外，在未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多元化的政

策大环境下，责任体系主体的构建也应逐渐呈现出更

加多方的趋势，因此立法过程中也需考虑实际情况，

动态调整政府、个人、社会三方责任比重。 

4.2. 借鉴试点地区经验，渐进式推进 

自 2016 年启动第一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以

来，各试点地区积极探索、积累经验，为之后全国范

围内的推行提供了卓有成效的示范作用。但不可否认

的事实是，当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制度碎片

化和差异化问题突出，必须采用渐进式推进方法，在

借鉴试点地区经验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图

建立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 

当前政策实施保障范围主要覆盖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医保）参保人群，但一些具有地

方特色的制度设立也为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的加入

提供了不少的可能。例如成都市结合本市实际，自主

研发创建了成都市长期失能照护等级评定标准，为运

动员群体根据其行业特性与职业伤病规律建立具有

特色的失能照护等级评定标准提供思路。此外，运动

员竞技项目各具特色，失能风险存在差异，如何合理

有效设置缴费比例，保证效率的同时又不失公平，是

需要探索与衡量的。而有些试点地区在筹资过程中注

重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实行个人账户划转费率与失能

风险挂钩等举措，为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提供

了实践基础[4]。 

4.3. 逐步建立互助共济、责任共担的筹资机
制 

筹资是长期护理保险的核心，也是构成保险资金

的重要基础[5]。对于运动员来说，资金缺口大与社保

统筹基金转移接续困难一直以来是运动员保险发展

的难点与障碍。 

4.3.1，将运动员逐步纳入当地社会保障范围
中 

长期低收入的普通伤残运动员很难形成保险基

金积累，加之日常医疗费用消耗大，因而加快将运动

员纳入社会保障基金的统筹层次是解决基金统筹层

次低的关键举措。2020 年 9 月，中国医保局会同财

政部印发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医保发〔2020〕37 号）。文件指出，参保对

象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起步，探索建立以互

助共济的方式筹资资金的社会保险制度[6]。 

在当前运动员保险碎片化的背景下，只有少部分

的优秀运动员被纳入到社会保障范围之内，而长期护

理保险作为一种新型、独立的社会保险，就应该将所

有符合保障要求的人群强制性的应保、尽保。除了现

役在编的优秀运动员，还包括体制外的试训、在训运

动员以及高校大学生运动员。这样一个较大基数的运

动员群体的加入，才能更有效地加快推动长护险的实

施。并通过大数法则原理，加强社会共担风险能力，

对伤残运动员失能后的生活照料提供保障。与此同时，

还能够间接解决因地域流动性而导致的社保关系的

转移接续困难问题。 

4.3.2，将运动员的个人缴费比例与失能风险
相挂钩 

运动员不同项目之间的伤残风险存在较高差异，

体操、滑雪、柔道摔跤等高难度或者高对抗性的项目，

其伤残几率以及致残率都远远高于一般项目，例如射

击、羽毛球等。此外，运动员的年龄也是其伤残严重

程度的又一影响因素，年轻的运动员身体素质好，治

愈能力和抗击打能力强，而随着年龄增大，其身体机

能下降，外加累积性伤病的影响，伤残风险加大。因

此在设定个人缴费比率时，需要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特

性，即从事项目的高风险性、运动周期长短等。 

此外，对于不同等级的运动员，其获得的保障能

力也是不同的。优秀运动员获得的奖项多，社会影响

力大，能够吸引商业保险公司为其投保，保险意识以

及防范风险的能力实际上大于众多普通运动员。因此

通过将个人缴费比例与失能风险挂钩，能很大程度化

解运动员因个体间的差异而造成的待遇不公平感，同

时在防止护理资源浪费，控制服务费用增速上也颇有

效用。 

4.3.3，多渠道扩充运动员长护险的资金来源 

当前试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对医疗保险

基金的依赖性较强，大多采用一次性划拨方法将医保

基金的一部分移作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使用，长此以

往必然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此时若想实施运动员长

期护理保险，必然需要多渠道拓宽资金筹集方式，充

分发挥运动项目的市场性与商业性质，带动体育产业

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商业保险的投资与补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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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国家、社会以及运动员三方责任共担的基

础上，开辟新的资金筹集渠道，用以填补运动员长护

险实施后所出现的巨大的基金缺口。例如，从大型的

商业性质的体育赛事的门票收入以及转播收益中提

取一定的比例用于运动员保险基金使用；在每场体育

赛事的商业赞助中抽取一部分用于保险基金的积累。

大力发展全民性质的体育公益事业，将一定的收入用

作运动员的保障[1]。对于参加奥运会或者全运会的运

动员给予一定的奖励性补贴，不仅针对于获奖选手，

对于所有获得参赛资格的运动员都应当给予一定的

补贴，可以通过补贴保险基金的方式获得。 

4.4. 专业服务机构建设与人才培养 

长期护理保险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保险，待遇给付

支付方式特殊，且涉及到照护服务机构、照护保险服

务中心、辅具租赁公司等多个方面，目前已经体现出

服务支付为主，现金支付为辅的特征。而对于伤残运

动员来说，不仅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的服务，还需要

懂得体育康复知识的专业人员的指导，可以从运动队

队医队伍中挑选一部分人才，经过系统培训后，分批

次轮换扩充到运动员长期护理服务的人才队伍中，对

护理服务人员的服务进行指导与监督。此外，对于护

理学校应当增设体育康复专业，用于运动康复方面的

护理人才储备。 

5. 结论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尚

不成熟。谨防制度差异化与碎片化带来的现实问题，

运动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加入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资金

安排上都需要进行多角度考虑，需要更加合理有效、

操作性强的手段保证运动员长期护理保险与其他保

障体系的顺利衔接，为建立健全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

增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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